金湖县实验小学2026年度学案印刷

采购项目磋商公告
受金湖县实验小学委托，江苏泽豪工程咨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就该单位的金湖县实验小学2026年度学案印刷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金湖县实验小学2026年度学案印刷采购项目
项目简要说明

1.项目预算：22万元（本项目采用折扣率报价，单价最高限价清单详见采购文件中采购需求）。
2.项目简要说明：对金湖县实验小学印刷进行采购，具体要求详见采购需求及总体要求。
3.合同履行期：一年。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六项规定；
2.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磋商。

3.投标人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4.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采购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5.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
（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

6.本项目特定要求

投标人需提供印刷经营许可证。
供应商资格具体要求以磋商文件第六章第七条资质审查时供应商必须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为准。
四、磋商文件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3月 30 日至2026年4月 3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节假日时间除外）；

2.获取地点：金湖县黎城南路75-102室（注：请各投标单位自行联系代理机构办理报名手续并领取磋商文件，未办理报名手续的，开标时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其磋商响应文件）；

3.获取文件所需提供的材料：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原件、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供应商须持续关注本项目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发布的信息（含补充、修改等信息），否则产生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注：供应商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上直接下载并正确填写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相关信息，如因联系方式不正确造成相关招标信息（含澄清、修改等信息）无法接收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凡已获取文件的供应商因故未能参与现场投标的，需将取消参与投标的书面情况说明在开标时间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苏泽豪工程咨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邮箱：229935232@qq.com、电话：18936757585，否则将根据《江苏省供应商管理条例暂行办法》予以处罚，并记录诚信管理档案，降低信用等级；
五、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同磋商时间）：2026年4月14 日下午15:00

六、磋商信息

1.磋商时间:2026年4月14日下午15:00（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2.磋商地点:金湖县黎城南路印象城111#208会议室

3.磋商方式:供应商提交纸质的响应文件，现场开标。
七、本次磋商联系事项
（1）采购人联系人：杨爱武   联系电话：15250867358；
（2）开评标现场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8936757585；
（3）代理机构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8936757585；
（4）代理机构地址：金湖县黎城南路75-102室
